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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分署與桃園市政府聯手加強查扣欠稅費車輛 

法務部行政執行署自106年11月初起至今年（107年）1月份 ，

陸續通令各分署專案執行各地欠繳停車費、ETC通行費及汔機車燃料

使用費案件，尤其以欠繳前十名的欠繳大戶更列為優先強力執行對象。

桃園分署在 106 年 11 月 8 日立即主動與轄內移送機關桃園市政府交

通局聯繫召開連繫會議，桃園市交通局除承諾會加強清理欠繳案件移

送執行外，雙方並就如何提昇執行成效達成多項共識，決議密切合作

積極追查欠繳戶車輛及其他財產強力執行。截至 107 年 1 月 15 日止

已查扣 11 輛車輛績效卓著，桃園分署將持續與桃園市政府交通局攜

手合作擴大清查轄內其他欠繳案件強力執行。 

以往因欠繳稅費罰鍰被移送行政執行的案件，義務人名下雖然有

車輛，但因車輛係屬動產，行蹤掌握不易，以致無法有效查扣執行。

桃園分署連繫桃園市政交通局，請交通局依大數據分析停車開單員開

單上傳及停車場車牌辨識管理資訊系統，即時提供欠稅費罰鍰案件義

務人車輛停放位置，執行人員於接收通知後會劍及履及馬上前往查封

車輛。桃園分署自與桃園市政府交通局聯繫加強合作後，迄至 107年

1月 15日止，經由通報系統查封拖吊車輛有 11部，其中更包括桃園

地區欠繳停車費第一、二名義務人的車輛。查扣車輛後有 3部車輛義

務人立即與分署聯繫繳清或分期繳納滯欠稅費，其他不予理會者，桃

園分署馬上在 106年 12月 5日聯合拍賣中拍定 3部車輛抵繳欠費。 

桃園分署將持續擴大與交通局聯繫合作，針對通報各種欠繳案件

義務人的車輛強制執行，如果義務人不在查扣後繳清或聲請分期繳納



欠繳稅費，桃園分署將在每個月法務部行政執行署各分署「123聯合

法拍會」進行查扣車輛拍賣，請大家隨時注意桃園分署的官網訊息及

FB 臉書。桃園分署再次呼籲桃園地區所有欠繳稅費罰鍰的義務人主

動清繳所欠繳金額，否則等到強制執行拖吊車輛將得不償失。 

(網址：https://sites.google.com/site/tyymoj/home） 

 

桃園分署執行查封拖吊欠繳第一名皓 o企業有限公司車輛 

 

    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
